
「草鞋墩雅舍修復再利用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

(含因應計畫及工作報告書)」修復再利用工程規劃設計說明會 

 

一、 辦理依據及目的： 

歷史建築草鞋墩雅舍地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9-3、579-4 號，基地

位於草屯戶政事務所與草屯地政事務所之間，興建於日治昭和 17 至 20 年

(1942~1945年)之間，，建築整體外型仍保留興建時之樣式，，外部為雨淋板，、上部

日式黑色甕根瓦，、底部為磚造連續基礎，，構法上傳承日治時期之嚴謹作法， 草鞋

墩雅舍為歷史演變之具體證物，，見證臺灣延續日治時期至戰後空間使用型態，，並

延續至今  

歷史建築草鞋墩雅舍經南投縣政府 111 年 3 月 15 日府授文資字第

11100564801 號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規定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，登錄地

號為草屯鎮新富功段 469-1地號，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為進行後續

損壞調查，、規劃設計及因應計畫等作業，，藉由此次修復再利用工程，，期望讓草鞋

墩雅舍建築永續活化再利用之發展， 爰依據，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第 24條第 5項

及，「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」第 18條第 2項規定，，辦理修復再利用工程規劃設

計說明會，，冀廣納各界意見，，凝聚民眾共識，，以促進文化資產之保存與永續發展，  

二、 辦理單位： 

(一) 主辦單位：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

(二) 設計單位：黃棟群建築師事務所 

三、 說明會時間及地點： 

(一) 時間：114年 12月 12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:00 

(二) 地點：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(三樓大禮堂) 

(地址：南投縣草屯鎮史館路 456號) 

四、 說明會流程： 

時間 說明會內容 主持人 備註 

9:40～10:00 報到 －  

10:00～10:15 主辦單位致詞 李分署長政賢  

10:20～10:50 工程規劃設計簡報 黃棟群建築師  

10:50～11:30 意見提問與交流 李分署長政賢、黃棟群建築師  

11:30 散會 －  

 


